
外表的敬虔 

以賽亞書 29:1-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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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 

 在第 28-33 章, 一共出現六次 「禍哉」, 宣告神對作惡之人的審判 

(28:1; 29:1, 15; 30:1; 31:1; 33:1).  29:1-14 是第二個「禍哉」, 其中 29:1-8

與 28:1-6 的形式是平行的. 而 29:7-14 與 28:7-13 的思想是平行的. 
 

I. 宣告耶路撒冷的罪與審判 (29:1-4) 
1. 警告耶路撒冷倚靠年復一年的節期獻祭作為安全的確

據 (29:1) 

 神宣告毀滅的審判將臨到耶路撒冷 (29:2-4) 

II. 宣告將來的拯救 (29:5-8) 
1. 神將對祂所使用來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國施行審判, 把他

們全然滅絕 (29:5-6) 

2. 以賽亞使用「夢」的比喻來說明 (29:7-8) 

A. 將臨到耶路撒冷可怕的刑罰有如一個「夢」一般 (29:7). 

B. 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國將有如「作夢的人」一般 (29:8). 

III.  斥責屬靈的眼瞎與徒具外表的敬虔 (29:9-14) 

1. 這乃是呼應以賽亞蒙召作先知時, 神所宣告的預言 – 

賽 6:9-10. 

2. 以賽亞譏諷的命令耶路撒冷的領袖與百姓繼續他們自

己所選擇作出的行動 (29:9a). 

3. 以賽亞指出他們的問題是屬靈上的 (29:9b). 

4. 以賽亞進一步說明：雖然他們屬靈的眼瞎是他們自己的

選擇, 但同時也是神絕對的主權作成的工作, 正如神

在賽 6:9-10所宣告的 (29:10-12). 

5. 神斥責祂的百姓徒具宗教外表, 卻缺乏屬靈上真正的

實質 (29:13). 

6. 神宣告祂將作出的行動 (29:14). 
 

IV.  屬靈真理的原則 

1. 空洞的宗教形式, 徒具外表的敬虔, 卻缺乏屬靈上真正的實

質, 必不能免於受審判. 

2. 屬靈的眼瞎一方面是人自己的選擇, 選擇拒絕聽神的話而導

致的; 然而另方面, 人既然剛硬自己的心, 拒絕聽神的話, 

神的絕對主權就使他們的心更加剛硬, 在屬靈上更加眼瞎. 

3. 不能以外表的敬虔來取代藉著對神的降服, 順服與信靠而建

立與神之間真正親密的個人關係. 耶穌曾引用賽 29:13來斥

責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 (太 15:8-9). 

4. 神奇妙的作為將使一切人類的智慧都消滅, 都顯為愚拙. 使

徒保羅曾引用賽 29:14b來描述神以「釘十字架的基督」為智

慧, 來廢掉人的智慧 (林前 1:19).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討論問題： 
1. 請省察自己的信仰是否徒具形式? 或徒具外表的敬虔? 自己與神的關係

是如何? 
2. 請省察自己是否倚靠人的智慧過於倚靠神? 是否存剛硬的心拒絕聽神的

話? 是否在屬靈上眼瞎? 


